
 
 

 

 

 

致全體參展商： 

商會作為主辦方將繼續不時審視各項籌備工作，盡力預視潛在風險作出分析及評估，制訂有效的應變方

針，並在可行的管理措施下，讓展覽會順利完成，為各持份者提供最大的展覽會效益。 

商會有責任提醒各參展商於報名時，宜審慎考慮、瞭解及充份評估下述各項可能出現的風險所帶來的影

響和損失，不得就有關風險向主辦方提出退展、要求賠償損失或提出退還全部或部份已繳款項，並明白主辦方

責任乃盡力履行按原訂展期及地點舉辦展覽會。另外，參展商必須為展品相關購買一切可能事故之保險（投保

範圍須完全包括（不限於）陳列品、產品、展品），主辦方概不承擔任何財務或法律責任。  

展覽會相關之風險評估 (包括及不僅限於以下事項) : 

 場館使用出現變化 

 大會主要攤位承建商出現過失/違約的情況 

 有關政府規例/缺乏或被拒絕給予任何政府或第三方批准、執照、同意或許可 

 有關公眾活動的管制措施 

 預期的客人流量或數目不相符 

 個別參展商違反知識產權法規下的不當行為，影響展會運作和聲譽 

 個別參展商不良營商手法或不當行為，影響展會運作和聲譽 

 環球經濟及市況變化的影響，如金融市場嚴重波動，或會影響展覽期間的商貿/消費者情緒 

 受到恐怖襲擊、暴亂、示威、旅遊限制、宵禁、禁運、騷亂等事件的影響 

 自然災害、戰爭、疫症、傳染病、醫療衛生的憂慮或其他無法控制之事件的影響 

 地緣政治、緊張局勢事件導致其他與展覽會相關的直接/間接政策、法律及法規的變動及約束等 

 法律訴訟、任何形式的工業糾紛 

 主要運輸系統中斷、電訊或其他電子通訊故障 

商會展覽事務小組將監察展覽會各項籌備工作；倘若出現商會認為無法控制的情況，並認為不可能或不適

宜如期舉行展覽會，商會可決定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，更改展覽會的日期至其他日子 (包括提早或後延，請

閱查參展申請條款及展覽會一般規則第 16 條) 、更改展覽會性質或模式、縮少展覽會規模、縮短或延長展覽會

展期而毋須向參展商承擔額外責任。參展商不可以就更改、縮小、縮短或延長展覽會等情況而向主辦方、其代

理或代表提出任何形式索償或要求退還全部或部份已繳款項。如參展商不接納更改展期而申請退展，商會在有

償原則下(可扣減參展費不多於 20%作抵銷費用)，提供參展費餘額以一次性或分期形式退款。 

就主辦方更改展期以外，參展商申請退展請閱查參展申請條款及展覽會一般規則第 17條，商會保留修改

一切條款的權利。 

 

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

2025年 1月 3日  

JMA香港國際珠寶節或前稱 JMA香港國際珠寶廠商展覽會或簡稱香港 11月珠寶展，由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

主辦逾三十年，商會一直秉承為行業及展覽會各持份者、參與者提供最佳平台及優質服務為宗旨。 

重要說明 – 參與 JMA香港國際珠寶節風險事項 

❖本說明亦為本展覽會申請表及相關條款內容的組成部分❖ 
 


